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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高等学校、企业：

为深入贯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精神，落实《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

（教高厅〔2020〕1号）要求，现就开展2026年度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

题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结题验收范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2022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

通知》（教高司函〔2023〕1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2023年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教高司函〔2023〕11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关于公布2024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批准立项的项目。

2022年第二批以前立项且未结题的项目，按照2024年10月发布的《关于开展2

024年度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不再受

理，不纳入本次及后续统一结题验收范围。

二、结题验收申请说明

1.协议到期项目

2022年第二批至2024年第一批立项且协议已到期的项目，须参与本次结题验

收。不再受理项目延期申请，逾期未申请结题验收的，后续不再受理。

2.协议未到期项目

未到协议约定结题日期，但已完成项目建设任务、达到预期目标的项目，允许

参与本次结题验收；未到期且未完成建设任务的项目，后续结题验收工作另行安

排。

3.平台流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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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申请本次结题验收的项目，须先行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网址：

https://cxhz.hep.com.cn，以下简称“平台”）完成高校审核和企业验收流程（申

请路径：登录平台，依次点击“产学合作”—“管理项目申请（2024以前）”—

“待办”）。

三、工作流程

本次结题验收工作按“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题申请—高校审核—企业验收—结题

备案审核”的顺序推进，各环节责任主体及操作要求如下：

1.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

项目负责人登录平台，按要求填写“结题申请表”并提交以下三类材料：一是

结题报告（模板可在平台“常用文件下载”专区查询下载）；二是项目成果清单；

三是付款证明材料（项目经费需上传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发票或有关财务证明；软

硬件资源需上传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接收证明或使用证明）。

2.高校管理员审核材料

高校管理员对项目负责人提交的申请结题项目的材料完整性、成果真实性、与

立项目标的契合度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提交至企业端；审核不通过的，需注明具

体修改意见，退回项目负责人补充完善。

3.企业组织结题验收

企业作为项目合作主体，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项目结题验收工作，重点核

查项目任务完成情况、成果应用价值、对产学协同的支撑作用等，按要求通过平台

填写验收结论，完成企业验收流程。

4.项目结题备案审核

对已在平台完成企业验收流程的项目开展结题备案审核，重点核查材料规范

性、流程完整性和项目成果真实性、有效性等，审核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

过”。

四、时间安排

https://cxhz.hep.com.cn/


1.请项目负责人、有关高校和企业于2026年4月20日前，通过平台完成申请提

交、材料审核、企业结题验收等各项流程。

2.根据项目结题备案审核情况，适时公布审核结果。

联系邮箱：cxhz@moe.edu.cn。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秘书处2026年3月16日


